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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吴家店镇2022年度巩固脱贫攻坚成
果和乡村建设信息采集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吴政办〔2022〕94 号

各村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吴家店镇2022 年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建

设信息采集工作方案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金寨县吴家店镇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10 月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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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家店镇2022年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
乡村建设信息采集工作方案

一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信息采集更新工作

1.脱贫户、防止返贫监测户年度信息采集更新。采集脱贫户、

防止返贫监测户及其家庭成员发生变化的信息，包括收入、“三

保障”及饮水安全、家庭成员自然增减、在校生状况、务工、帮

扶措施等。采集时通过全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防返贫监测信息

系统打印《户年度基础信息对照表》，入户核实并更新本年度发

生变化的信息。

2.出列村相关信息采集更新。通过全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

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打印《行政村信息对照表》，采集发生变化

的信息，如村集体经济收入等。

3.完善结对帮扶信息。根据各村派驻工作队、脱贫户、监测

对象结对帮扶情况,及时更新完善驻村工作队驻村时间、脱贫户、

监测对象帮扶联系人信息等，确保结对帮扶信息完整准确。

（二）乡村建设监测信息采集工作

1.农户基础信息采集。采集全镇农村户籍农户基础信息及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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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建设相关指标，包括户主姓名、身份证号，以及基础设施、人

居环境等信息。

2.行政村信息采集。采集行政村乡村建设相关指标，包括基

本情况、村庄规划、基础设施、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等信息。

二、进度安排

（一）动员部署培训。10 月 15 日前，制定镇级工作方案，

开展动员部署。

（二）动态管理和信息采集录入。10 月 20 日前，完成脱贫

户、监测对象、出列村的信息采集（含乡村建设信息采集）工作。

11 月 10 日前，完成脱贫户、监测对象、出列村数据录入工作，

乡村建设有关信息录入工作可以继续开展至 2023 年 2 月中旬。

（三）数据核查。信息采集和录入过程中，镇乡村振兴办公

室不定期开展质量核查、数据清洗工作，对数据清洗结果形成清

单，疑点数据组织开展实地核查，修正完善数据信息，提升数据

质量。

（四）数据质量分析和问题数据整改。11 月下旬到 12 月中

旬，根据上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数据质量分析和督导调度中发现

反馈的问题，及时组织开展进村入户复核，并在信息系统中对核

实的问题数据进行整改。

（五）撰写工作总结。12 月 15 日 24 时，省乡村振兴局将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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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相关功能，封存 2022 年度巩固脱贫攻坚成

果数据库。镇、村要对 2022 年度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信息采集工

作进行总结，形成工作报告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一要加强组织领导。今年信息采集工作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

村务必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安排，要紧紧依靠乡村干部、驻村干

部、网格员等基层力量，加强业务培训，全面落实工作内容和要

求。

二要提升数据质量。各村要采取有效措施，边录入边筛查，

持续开展数据清洗。要严把数据入口关，规范数据采集工作流程，

不断提高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建设数据的准确性、完整性和真实

性，确保“账账相符、账实相符”。

三要加强督查指导。镇乡村振兴办公室要加强业务指导，各

村要克服疫情旱情影响，村乡村振兴专员要加强信息采集业务学

习，突出工作效率，在保障工作进度的同时注重数据质量。

四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信息中统计类指标的计算周期

和状态类指标的取值时点

统计类指标（如收入、务工时长）计算周期为 2021 年 10 月

1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。状态类指标（如健康状况、在校生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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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）取值的时间节点为 2022 年 9 月 30 日 24 时。

（二）关于乡村建设信息中相关指标的采集时点

采集指标取值时点为基层干部进村入户采集数据的时间点。

（三）关于使用手机 APP 开展信息采集和核实工作

为减轻基层负担，降低表格打印等工作成本，可以利用国家

局防止返贫监测APP 和安徽防返贫监测APP 的相关功能开展信息

核实等工作。

（四）关于监测对象风险消除

收入原则上稳定超过当年监测范围、“三保障”及饮水安全 持

续巩固、返贫致贫风险已经稳定消除的监测对象可以标注风险消

除。整户无劳动能力的监测对象，落实兜底保障措施后在本次动

态管理中不得标注风险消除。

（五）关于信息采集录入工作平台

统一在全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中开展数据

录入。


